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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一、本期债券发行依据、额度以及主体

（一）发行依据

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经过审议，同意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《关于 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

202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》，并批准国务院提出的

《关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

案的报告》：2025 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44000 亿元。

本期债券发行的额度在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可发行额度内。

（二）发行额度申请

根据《平衡方案》，2025 年娄底市娄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3

号，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5,300.00 万元。具体信息如下：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

2025年娄底市娄星

区第三批土储债项

目 003 号

2025 年湖南省政府

专项债券（三十一

期）
5,300.00 5 年

娄底市土地矿

产储备中心

（三）发行主体

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，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

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人民政府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期债券发行有据可依；本期债券发

行额度符合项目资金需求，且在专项债务限额内；本期债券发行主体，

符合财库〔2020〕43 号、财预〔2015〕225 号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

文的相关规定，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

(一) 项目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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